河 南 省 消 防 救 援 总 队


关于公开征求《河南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适用》修订内容修改建议的公告
现就《河南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豫消【2019】57号）拟修订内容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征求截止时间为5月15日。
联系人：夏冰，电话：037166615253
邮箱：hnzdfzc@163.com
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2023年4月14日        

附件

《河南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拟修订内容

第八条  初次检查发现违法行为人违反《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至六项，《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五项、第六项和第三十条，能够当场整改火灾隐患，纠正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检查发现违法行为人违反上述法律条款，能够在3日内整改火灾隐患，纠正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检查发现违法行为人违反《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且经营的公众聚集场所使用面积在300平方米（含本数）以下的，可以不予罚款的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停止使用、停产停业。
以上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时，应当口头责令改正或依法下发责令改正法律文书，并在《消防监督检查记录》和责令改正法律文书中详细注明火灾隐患改正情况。

《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关于不予行政处罚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从其规定执行。
第九条　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一年内首次检查发现，并立即采取措施整改的；

（三）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

（四）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实施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

（五）受他人教唆、胁迫或者诱骗实施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 

（六）配合消防救援机构查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七）主动供述消防救援机构尚未掌握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

（八）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情形的。

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内对行为人适用较轻种类或者较低幅度的处罚，但不得低于法定幅度下限。

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处罚种类中选择较轻或较少种类，或者低于法定处罚幅度下限的处罚，但罚款额度最低不得低于法定幅度下限的百分之三十。
第十二条  违法行为人同时具有两个以上应当给予消防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应当分别决定，合并执行。在处罚文书上分别载明每项违法行为及其违反的法律条款、相应的处罚决定，并载明合并执行的方式、结果。有两个以上罚款决定的，按照累加原则决定执行罚款数额。

一个案件有多个违法行为人的，分别决定，可以制作一式多份决定书，写明给予每个人的处理决定，分别送达每一个违法行为人。

第十三条  对同一个违法行为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不得以同一案由、同一依据对同一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重复处理。
第十九条  发现应予处罚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立案，自立案之日起六十日内做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经消防救援机构负责人同意，可以延长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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